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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賴冠吟
電話：3322101#7581
電子信箱：canlai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霄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103615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10361594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361594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2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暨創造能力資賦優

異 學生鑑定簡章各1份，為維學生權益，請妥為積極宣傳

周知 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實施

要 點暨本市112學年度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小組會

議決 議辦理。

二、旨揭鑑定重要資訊如下：

(一)申請資格：就讀本市之111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二年

級 學生，具以下特質者。

１、在記憶、理解、分析、綜合、推理及評鑑等方面，較

同 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。

２、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(如：敏覺、流暢、變

通、 獨創、精密、想像、挑戰、好奇、冒險等），經

學者專 家、指導教師、學生家長長期觀察（觀察期間

至少一 學期）或學生自我推薦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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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報名時間(逾時不受理)：

１、初選：112年2月13日(星期一) 9：00至2月15日(星期

三 )16：00。

２、複選：112年3月27日(星期一)9：00至112年3月29日

(星 期三)16：00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，報名網址：https://www.

elem giftedness.tyc.edu.tw/。

(四)鑑定日期：

１、一般智能：初選112年3月11日(星期六)9：00開始(8：

30 前完成報到)。複選112年4月8日(星期六)，考生報

到時 間另行於112年4月7日(星期五)17：00前公告。

２、創造能力：初選112年3月12日(星期日)9：30開始。複

選 112年4月9日(星期日) 9：30開始。

三、若有相關問題，可逕洽承辦國小(義興國小及山豐國小)與

本 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武陵高中)，聯絡電話如下：

(一)義興國小(一般智能承辦學校)，電話：03-4913700分機

610 、611。

(二)山豐國小(創造能力承辦學校)，電話：03-4691784轉

610、 612。

(三)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武陵高中)，電話：03- 3698170

分 機150。

四、本案簡章(含報名表件)亦可至本府教育局網站

(https://www.ty c. edu.tw)【訊息公告>最新消息】及本

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下載。

五、請各校及各區公所務必將簡章公告於網站首頁並置頂，使
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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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 師生及民眾充分知悉112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暨創造能

力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事宜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、本市各區公所
副本：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武陵高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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